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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T/SZS XXXX-2022《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分为四个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重大活动主办或承办单位

——第3部分：餐饮服务提供者

——第4部分：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队伍

本文件为T/SZS XXXX-2022的第3部分。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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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规范 第 1部分：总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深圳市重大活动中，对餐饮服务提供者的总体要求、工作职责和工作流程。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重大活动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SZDB/Z 256 餐饮业食品安全管理规范

T/SZS XXXX.1 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第1部分：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T/SZS XXXX.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从业人员 practitioner

餐饮服务提供者从事食品采购、保存、加工、供餐服务及食品安全管理等工作的人员。

4 总体要求

餐饮服务提供者应遵守T/SZS XXXX.1的相关规定，以及本文件的规定。

5 工作职责

5.1 应做好重大活动的供餐工作，依法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5.2 应与监管部门签订《重大活动食品安全责任书》（见附录 A.1）,配合监管部门完成监管检查和现

场演练。

5.3 应遵守 GB 31654 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相关规定。

5.4 接到重大活动供餐任务后，应立即组织开展食品安全自查，并向主承单位和监管部门提交自查报

告；重大活动开始前宜为接待对象购买食品安全责任险。

5.5 重大活动供餐过程中，宜配备先进的食品加工、贮存、运输、检验等设备设施。

5.6 应遵守食品及食品原材料控制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进货查验及索证索票；

b) 采购及贮存管理；

c) 必要时，应建立食品及食品原材料专仓；

d) 重大活动开始前 20 个工作日，应购进活动期间需要使用的食品及食品原材料。
注 1：食用农产品可根据需求及时采购。

5.7 应加强从业人员管理，包括但不限于：

a) 执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b) 按照每日晨检制度要求进行晨检，对患有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应调整或调离相关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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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定期对工作人员及工作环境进行传染病筛查，阻止肠道类传染病传播；

d) 重大活动期间，应组织从业人员参加培训，满足重大活动供餐特殊要求。

5.8 应定期对食品加工、贮存、陈列、消毒、保洁、保温、冷藏、冷冻等设施设备及食品加工用具、

餐饮具的进行清洗、消毒、维护和保养，确保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转和使用。

5.9 应遵守食品加工及备餐供餐的过程控制要求，避免交叉污染。

5.10 应确保食物烧熟煮透。

5.11 应落实食物留样管理制度要求，确保留样品种、留样量、留样时间、留样温度符合食物留样的有

关要求；应设立专用冷藏设备保存留样食品，实施专人登记及上锁管理，并加贴食品安全现场监管组和

餐饮服务提供者双方签名的留样封条。

5.12 重大活动餐饮服务提供者不得采购以下食品：

——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无法提供溯源凭证的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

——现制现售食品、散装熟肉等直接入口食品。

5.13 不得加工制作食品安全风险高、易造成食物中毒的食品；对存在致敏风险的食品，应参考《致敏

原提示标签示例》（见附录 A.2）加以标示。

5.14 二级重点监管时，宜采购第三方机构保障指导服务，提升食品安全风险防范能力。

6 工作流程

6.1 任务承接

6.1.1 重大活动举办前，应向主承单位报送具备承接重大活动餐饮服务资格的证明材料，并向监管部

门提交的食品安全责任书。

6.1.2 应组建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管理机构，明确成员的职责分工。

6.1.3 应配备专职的高级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6.2 供应商遴选

6.2.1 供应商

6.2.1.1 供应商资质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具备经监管部门注册的合法经营主体，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具备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与许可证（食品生产或经营）等证照，证照原件应悬挂在经营场所明

显位置；

——具备与重大活动供餐人数、供餐形式相适应的仓储、运输、配送能力，有完整的服务体系和保

障措施；

——近三年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无超出许可范围经营等或无证经营的现象，无隐瞒、谎报、

缓报食品安全事故的行为；

——满足监管部门提出的其他要求。

6.2.1.2 根据重大活动的规模和层级遴选选择总供应商时，总供应商应符合以下要求：

——设立食品总仓；

——统一采购、查验、检测、贮存、配送、记录，食品贮存、冷藏和冷冻符合食品安全要求；

——供应的食品应专车运输、专人验收、专人记录、专库贮存；

——运输车辆符合卫生和安全要求；

——冷链运输的食品应按要求采取封闭冷链运输。

6.2.2 遴选要求

6.2.2.1 宜建立固定的重大活动食品及食用农产品供应渠道，非重大活动期间可选择不同的供应商。

6.2.2.2 应根据实际情况与供应商签订食品安全责任书，明确供应商对供应重大活动的食品、食用农

产品、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的安全承担主体责任。



T/SZS XXXX—2022

4

6.2.2.3 供应商应开展以下工作：

——应结合食品供应任务制定食品安全保障方案和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并指定各项工作的责任

人和联络人；

——应向监管部门提供详细的食品供应链各环节信息，确保食品安全可追溯；

——应与食品接收人员做好产品交接工作，按要求提供有效的运输清单及相关证明材料，并留存产

品交接单等相关材料；

——应保存所提供的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的产品名称、规格、数量、生

产日期（生产批号）、保质期、检测合格证明材料、进货日期、供货者名称、供货者地址及供

货者联系方式等资料信息。

6.3 举办前期

6.3.1 食品安全自查

6.3.1.1 重大活动举办前，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开展食品安全自查，并记录检查结果。

6.3.1.2 食品安全自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场所环境；

b) 设施设备；

c) 食材验收；

d) 食品贮存；

e) 人员健康管理；

f) 食材加工；

g) 食品烹饪；

h) 清洗消毒；

i) 备餐供餐；

j) 专间管理；

k) 食品运输配送；

l) 食品留样；

m) 制度落实。

6.3.2 食谱制定

6.3.2.1 接待单位定点监管类重大活动，应在《重大活动供应食谱白名单》中选定供应菜品；

6.3.2.2 应至少提前 2个工作日制定食谱，并提交深圳市重大活动接待单位食品制作分解表（见附录

A.3）至主承单位审核，经主承单位确认后报送监管部门审核。监管部门在审核食谱时，认定不适宜提

供的食品，接待单位应及时更换；经审定后的食谱应由接待单位和监管部门双方签字存档。

6.3.2.3 食谱制定应满足食品安全相关要求，参见《重大活动供应食谱审查指引》（见附录 B）和《世

界主要国家/地区食物过敏原成分参考表》（见附录 C）。

6.4 举办期间

6.4.1 食谱更改

需要临时改变或增加食谱品种时，应至少提前2小时告知现场监管人员，审核通过后再进行供餐，

未经批准不得更改。

6.4.2 现场加工

食品加工环节应符合GB 31654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有关规定，并应做好留样和各类

记录。

6.4.3 集中配送

6.4.3.1 大型公众活动监管类不宜选定供应路途超过 1小时的菜品及容易变质腐烂的叶菜类菜品。



T/SZS XXXX—2022

5

6.4.3.2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应采取二级重点监管模式，活动现场验收应符合《重大活动食品安全集中

配送管理表》（见附录 A.4）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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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文件

A.1 深圳市重大活动食品安全责任书的内容应符合图 A.1 要求。

我司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承担

重大活动接待任务，为严格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

规定，有效防止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圆满完成接待任务，确保重大活动期间食品安全，我司作出以下承诺：

一、坚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广东省重大活动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等法律法规，保证做到以下工作：

（一）所有从业人员持有效健康合格证明上岗，每日落实晨检制度；

（二）所用食品及食品原材料从具备合法资质的企业或单位购进，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及索证索票制度，不外购散装

直接入口熟食制品；

（三）食品加工过程严格按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程操作，做到加工前检查原料的感官性状，烧熟煮透食品，

生、熟食品的用具有明显标志并分开存放，专间操作戴口罩和手套等，确保重大活动期间食品安全；

（四）严格按照要求进行食物留样，使用专用留样冷藏设备，并由专人负责登记保管上锁；

（五）按规定清洗、消毒、存放食品工用具及餐饮具；

（六）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全力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履行食品安全职责，保证做到以下工作：

（一）在规定时间内提供食谱并交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审核；

（二）食品制作的各环节、各岗位工作人员全力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履行职责，不得拒绝和阻挠；

（三）对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的整改意见，立即予以整改并落实到位；

（四）每餐结束后，汇总用餐人数并及时反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五）一旦出现疑似食物中毒等食品安全事故，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调查工作。

三、认真履行作为餐饮服务提供者的义务，遵守信誉。切实履行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确保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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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接待过程中，因我司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而引起食品安全事故的，我司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餐饮服务提供者（公章）

年 月 日

图 A.1 深圳市重大活动食品安全责任书（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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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致敏原提示标签的内容应符合图 A.2 要求。

菜品名称：

可能含有的致敏原：

图 A.2 致敏原提示标签（示例）



T/SZS XXXX—2022

9

A.3 深圳市重大活动接待单位食品制作分解表的内容应符合表 A.3 的要求。

表 A.3 深圳市重大活动接待单位食品制作分解表

深圳市重大活动接待单位食品制作分解表

接待单位（供餐单位）： 时间： 共______页

序号 菜品名称 主要原辅配料 制作程序 成品储存条件 制作人签名（正楷）

1

2

3

4

5

6

7

8

监督员签名： 审核时间：__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日________时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

A.4 深圳市重大活动中央厨房（或配餐中心）食品安全集中配送管理应符合表 A.4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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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深圳市重大活动中央厨房（或配送中心）食品安全集中配送管理表

深圳市重大活动中央厨房（或配送中心）食品安全集中配送管理表

检查日期： 地点： 检查人：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合格 不合格 备注

1

配送车辆与

设备设施

应配备盛装、分送产品的专用密闭容器，运

送产品的车辆应为专用封闭式，车辆内部结

构应平整、便于清洁，设有温度控制设备，

配备符合条件的冷藏或加热保温设备或装

置，热链车辆食品周围温度应高于 60 ℃；冷

藏车辆正常应为 0 ℃-8 ℃，冷冻车辆正常宜

低于-12 ℃。

2

运输车辆应保持清洁，每次运输食品前应进

行清洗消毒，在运输装卸过程中也应注意保

持清洁，运输后进行清洗，防止食品在运输

过程中受到污染。

3 复热

对需要复热或现场分发的，现场应有满足需

要的复热设备设施，复热食品中心温度不低

于 70 ℃。

4 一次性餐饮具
使用的一次性餐饮具，应有合法的索证和产

品检验合格证明，并检查外观无异常。

5 标签

配送食品的最小使用包装或食品容器包装上

应贴标签。标签应标明加工单位、生产日期

及时间、保质期、半成品加工方法，必要时

标注保存条件和成品食用方法。

6
食品中心温度

和食用期限

不应在 8 ℃～60 ℃的温度条件下贮存和运

输，从烧熟至食用的间隔时间（食用期限）

应符合以下要求：

（1）烧熟后 2 小时的食品中心温度保持在

60 ℃以上（热藏）的，其食用期限为烧熟后

4小时；

（2）烧熟后 2 小时的食品中心温度保持在

8 ℃以下（冷藏）的，食用期限为烧熟后 24

小时，供餐前应按规范要求再加热。

7 检验记录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和中央厨房应设置与生产

品种和规模相适应的检验室，配备与产品检

验项目相适应的检验设备和设施、专用留样

容器、冷藏设施。检验室应配备经专业培训

并考核合格的检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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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B

（资料性）

重大活动供餐食谱审查指引

B.1 重大活动供餐食谱审查指引

B.1.1 禁用食品类别（品种）名单

B.1.1.1 超出经营许可范围、或无法提供合法来源及证据的食品。

B.1.1.2 禁止供应生食肉及肉制品；禁止供应河豚鱼、野生蘑菇、枇杷仁、鲜黄花菜、木薯、发

芽马铃薯、青皮红肉鱼（鲐鱼、青条鱼、秋刀鱼、金枪鱼、沙丁鱼等）、裱花蛋糕、牲畜甲状

腺及其他不明动物的器官、组织和腺体。

B.1.1.3 禁止供应生食海、水产品（例如青条鱼、蚶类、织纹螺、荔枝螺、泥螺、狗肝、鲨鱼肝、

青鱼胆、青口贝、海蜇、海带、虾，蟹及其炝制、酱制、腌制、冰制品，醉虾、醉蟹、咸蟹、

冻章鱼等）、土笋冻。

B.1.1.4 禁止供应来自发生赤潮海域的海产品。

B.1.1.5 国家规定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

B.1.1.6 禁止供应超过保质期、腐败变质、霉变和有毒有害食品（如黑斑甘薯、死的甲鱼、黄鳝

等）。

B.1.1.7 禁止供应外购散装直接入口熟食肉制品、现制现售食品及隔餐隔夜剩余食品。

B.1.1.8 肠道传染病流行期间，禁止供应卫生部门或监管部门公告禁止供应的食品。

B.1.1.9 硝酸盐、亚硝酸盐等餐饮环节禁止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B.1.1.10 检测不合格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含快速筛查结果呈可疑阳性的食品。

B.1.1.11 卫生部门公布的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中药名单以外的药材。

B.1.1.12 新食品原料。

B.1.1.13 监管部门在审定食谱时认为不适宜提供的食品。

B.1.2 易引起中毒，须谨慎供应的食品品种名单

B.1.2.1 易含雪卡毒素的珊瑚鱼类：老虎斑、东星斑、苏眉等，不宜超过 1.5 公斤。

B.1.2.2 必须烧熟、煮透的食品：四季豆、扁豆、白果、豆浆、较大的肉（牛扒等）以及整鸡、

整鸭、煎鸡蛋等。

B.1.2.3 需特别注意操作卫生、存放温度和存放时间的：冷荤菜、凉拌菜、生食蔬菜、沙拉、鲜

奶制品、改刀装盘食品、生鲜啤酒、现榨果汁及含水分较高且容易变质的食品。

B.1.2.4 易残留兽药、瘦肉精的：猪肺、猪肝、猪心等内脏器官。

B.1.3 其他食品安全要求

B.1.3.1 操作工艺应保证成品制作完成至食用间隔时间在 2小时以内。

B.1.3.2 原则上不得供应活动参加者自带食品，必须供应的，安全由其自负（由餐饮服务单位和

提供者签订协议或说明），接待单位尽可能留取活动参加者自带食品的样品。

B.1.3.3 餐单中供应菜肴的品种、数量应与加工制作场所、加工条件相适应。

B.1.3.4 加工操作过程要采取必要手段防止交叉污染。

B.1.3.5 每日食谱中应多设 2－3 款菜式以备用。

B.1.3.6 食谱菜肴应便于规模制作、便于充分加热、便于控制时间。

B.1.3.7 尊重特殊原则，告知餐饮单位尊重民族和宗教饮食习惯，以及个人特殊饮食。

B.1.4 收货环节易腐烂高风险食品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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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食品应在验收后尽快进行加工或入库储存：

a） 肉类：非冰冻鲜肉食品、香肠系列。

b） 蔬菜：已加工蔬菜、经水洗蔬菜、带叶蔬菜、各种咸菜等。

c） 水果：所有新鲜和冰冻水果，例如：葡萄、香蕉、草莓、樱桃、速冻树莓、西瓜等。

d） 海产品：非冰冻的，所有新鲜的、养殖的活海产品如：蟹、鱼、贝类。

e） 豆制品：豆腐、腐皮、豆腐脑。

f） 蛋类：新鲜的鸡蛋、鹌鹑蛋。

g） 其它易引发食品安全事故的品种：湿粉、泡发的木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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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世界主要国家/地区食物过敏原成分参考

C.1 世界主要国家/地区食物过敏原成分可参考表 C.1。

表 C.1 世界主要国家/地区食物过敏原成分参考表

序号 过敏原成分种类 中国 欧盟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1
含麸质谷类（如小麦、黑麦、

大麦、燕麦、荞麦等）
√ √ √ √ √

2
鱼类及鱼类制品（如鲈鱼、

比目鱼或鳕鱼）
√ √ √ - √

3
甲壳类动物及制品，含贝类

（如蟹、龙虾或虾）
√ √ √ - √

4
蛋类及蛋类制品：蛋黄酱、

蛋卷
√ √ √ √ √

5

花生及花生制品：花生酱、

花生块、花生粉、混合坚果

精炼、脱色和脱嗅的花生油

及其衍生物（氢化油）

√ √ √ √ √

6
大豆及大豆制品 豆类（花

生、大豆、豌豆、蚕豆等）
√ √ √ - √

7

奶类及奶类制品（包括乳

糖）：黄油、乳酪、酪蛋白、

干酪、凝乳、乳清、麦乳精、

奶油，只要含蛋白质的人造

黄油、奶油巧克力、冰淇淋、

奶油冻、牛轧糖布丁

√ √ √ √ √

8
坚果（如巴西果仁、核桃、

杏仁等）及坚果制品
√ √ √ - √

9 芹菜及芹菜制品 - √ - - √

10 芥末及芥末制品 - √ - -

11 芝麻及芝麻制品 - √ - - √

12

含有二氧化硫或亚硫酸盐

（浓度达到或超过百万分之

十）葡萄酒、干果、粗加工

土豆、干菜

- √ - - √

13 蜂王浆、蜂花粉、蜂胶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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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资料性）�重大活动供餐食谱审查指引

	B.1　 重大活动供餐食谱审查指引

	B.1.1　 禁用食品类别（品种）名单

	B.1.1.1　 超出经营许可范围、或无法提供合法来源及证据的食品。

	B.1.1.2　 禁止供应生食肉及肉制品；禁止供应河豚鱼、野生蘑菇、枇杷仁、鲜黄花菜、木薯、发芽马铃薯、青皮红肉鱼（鲐鱼、青条鱼、秋刀鱼、金枪鱼、沙丁鱼等）、裱花蛋糕、牲畜甲状腺及其他不明动物的器官、组织和腺体。

	B.1.1.3　 禁止供应生食海、水产品（例如青条鱼、蚶类、织纹螺、荔枝螺、泥螺、狗肝、鲨鱼肝、青鱼胆、青口贝、海蜇、海带、虾，蟹及其炝制、酱制、腌制、冰制品，醉虾、醉蟹、咸蟹、冻章鱼等）、土笋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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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1.5　 国家规定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

	B.1.1.6　 禁止供应超过保质期、腐败变质、霉变和有毒有害食品（如黑斑甘薯、死的甲鱼、黄鳝等）。

	B.1.1.7　 禁止供应外购散装直接入口熟食肉制品、现制现售食品及隔餐隔夜剩余食品。

	B.1.1.8　 肠道传染病流行期间，禁止供应卫生部门或监管部门公告禁止供应的食品。

	B.1.1.9　 硝酸盐、亚硝酸盐等餐饮环节禁止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B.1.1.10　 检测不合格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含快速筛查结果呈可疑阳性的食品。

	B.1.1.11　 卫生部门公布的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中药名单以外的药材。

	B.1.1.12　 新食品原料。

	B.1.1.13　 监管部门在审定食谱时认为不适宜提供的食品。


	B.1.2　 易引起中毒，须谨慎供应的食品品种名单

	B.1.2.1　 易含雪卡毒素的珊瑚鱼类：老虎斑、东星斑、苏眉等，不宜超过1.5公斤。

	B.1.2.2　 必须烧熟、煮透的食品：四季豆、扁豆、白果、豆浆、较大的肉（牛扒等）以及整鸡、整鸭、煎鸡蛋等。

	B.1.2.3　 需特别注意操作卫生、存放温度和存放时间的：冷荤菜、凉拌菜、生食蔬菜、沙拉、鲜奶制品、改刀装盘食品、生鲜啤酒、现榨果汁及含水分较高且容易变质的食品。

	B.1.2.4　 易残留兽药、瘦肉精的：猪肺、猪肝、猪心等内脏器官。


	B.1.3　 其他食品安全要求

	B.1.3.1　 操作工艺应保证成品制作完成至食用间隔时间在2小时以内。

	B.1.3.2　 原则上不得供应活动参加者自带食品，必须供应的，安全由其自负（由餐饮服务单位和提供者签订协议或说明），接待单位尽可能留取活动参加者自带食品的样品。

	B.1.3.3　 餐单中供应菜肴的品种、数量应与加工制作场所、加工条件相适应。

	B.1.3.4　 加工操作过程要采取必要手段防止交叉污染。

	B.1.3.5　 每日食谱中应多设2－3款菜式以备用。

	B.1.3.6　 食谱菜肴应便于规模制作、便于充分加热、便于控制时间。

	B.1.3.7　 尊重特殊原则，告知餐饮单位尊重民族和宗教饮食习惯，以及个人特殊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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